
第一年 第二輯 

铺編第一號 

—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第五十次會議 

正式紀錄附件 

附件一 原子能委員1 醜 則 

原子能委眞，主席爲該委員會暫行 

議事規則事i交安全理事會主席之 

報告(文件S/102) 

【原文：英文I 

紐約，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安全理事會主席閣下： 

逕啓者，根據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 ：委員會處理因 

之決議案，原子能委員會之議事規則，須交 

由安全理事會作爲程序事項予以核准。 

原子能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曰在 

扭約市西五十七街三五三號亨利赫德遜旅館 

舉行第四次會議時，曾一致通過該委員會之 

暫行議事規朋。此項規則條文附於本件之後。 

本人謹以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之地位，將 

此項暫行議事規則呈交安全理事會，請予核 

准。 

(簽署）Herbert V . Evatt 

原子能委員會主席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原子能委員 

會通過(文件AEC /10 ) 

第一章會議 

第一條 

原子能委員會主席齒爲必耍時可隨時召 

集會議。 一 

第二條 

主席經原子能委員會任何會員國之請求 

應召集原子能委員會會議。 

第三條 

原子能委員會會譏通常應在聯合k备所 

所在地舉行。 

第二章議事日程 

第四條 

祕書長應將安全理事會就大會一九四六 

年一月二十四日决議案所載原子能委員會任 

務規定之範圍所發之訓示及其他文件，曁各 

國或聯合國其他機關或祕書長本人於同一範 

圜內所發之文件，立卽提請原子能委員會內 

各代表注意。 



第五條 

原子能委,會每次會議之臨時 É事曰程 

應由É書長擬成，並由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核 

定0 

第六條 

秘書長至運應於開會三日前將每次會遘 

之臨時議事日程通知原子能委員會內《"代 

表。惟在緊急情形下，此項通知得與開會之 

通吿同時發出。 

第七條 

原子能委員會每次會議臨時議事日程之 

第一項目應爲通過議事日程。 

第八條 

除原子能委員會另有決定外，原子能委 

員每次會議議事日程內未經於該次會議中 

審議完竣之項目應當然列入下次會議之議事 

0稃。 

第九條 

原子能委員會每一會員國應派有全權代 

表出席原子能委員會會議。原子能委員會内 

各代表之全權證書至遲應於該代表出席原子 

能委員會會議二十四小時前送交祕書長。 

第十條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而非原子能委員會會 

員國者，或任何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被邀 

參加原子能委員會會議時，應提出爲此專派 

之代表之全權證書。此項全權證書至遲應於 

代表被邀參力B之初次會遴開會二十四小時前 

送交祕書長。 

第十一條 

原子能委員會内各代表及依第十條所委 

派代表之全權證書應由祕書長審査，並向原 

子能委員會提出報吿，請其核定。 

第十二條 

原子能委員會會員國之代表，其所.奉全 

權證書未經依照第十一條核准以前，應暫得 

出席，並應享有與原子能委員會其他會員國 

代表同等之權利。 

第十三條 

原子能委員會會員國之代表，其所奉全 

權證書 in經原子能委員會內代表提出反對， 

則於原子能委員曾未決定該事項以前，仍得 

糙績出席，並應享有與其也會員國代表同等 

之權利。 

第四章主席 

第十四條 

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一職應由原子能委員 

會會員國按照會員國國名英文字母次序翰流 

镥任。主席任期一月。 

第十五條 

主席主持原子能委員會一切會議，並在 

原子能委員會之權力下，就其爲聯合國內一 

機閼之資格，爲其代表。 

第五章秘書處 

第十六條 

原子能委員會每次開會時，秘書長應镥 

任會議祕書長職務。秘書長得授權代理者一 

人於原子能委員會會議中代行此種職務。. 

第十七條 

原于能委員會所需之辦事人員應由祕書 

長派任。此項辦事人員應爲祕書處之一部分。 

第十八條 

祕書長應將原子能委員會曁其各分組委 

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之開會通知分送原子能委 

員會內各代表。 

第十九條 ― 

祕書長負責擬備原子能委員會所需文件 

並至遲應於討論各該文件之會議開始四十八 

小時前分發之；但遇緊急情形時，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祕書長或其代理者得就原子能委員會所 

審議之任何問題向原子能委員會捉出口頭或 

書面陳述。 

第六章事務處理 ' 

第二十一條 ― 

主席應按照各代表請求發言之'先後次序 

認許之。 

' 第二十二條-

原子能委員會認爲必耍時得指派分組委 

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並將屬於原子能委員會 

任務規定範園內之任何問題發交s"該分組委 

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審議具報。 

分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得被授權於原 

子能委員會休會時舉行會議。 

第二十三條 

代表如提出程序問題，主席應立卽宣示 

其裁定。對於此項裁定如有不服，主席應將 

其裁定提交原子能委員會立予決定。如P裁 

定未經推翻，仍爲有效。 

第二十四條 

決議棻草案‧修正棻及關於實質事項之 

動議通常應以書面方式提交各代袭。 

第二十五條 

主要勖讒及決議棻草案應依其提出之先 

後次序享有優先櫂。 

經任何代表之請求，動譏或決遘案草案 

之各部分得分別付表'决，但以原提案人不反 

對者爲限。 

第二十六條 

原子能委員會會員國代表所提任何動議 

或決議案草案於付表決前無須經另一會員國 

代表之附議。 

第二十七條 

對於動議或決識案草案如有二個以上之 

修正案提出，主席應決定表決各該修正案之 

次序。通常，原子能委員會應先就其實質離 

原提案最遠之修正案舉行表'决，次就其提棻 

次遠之修正案舉行表決，直至所有修正案均 

經付表決爲止。但修正案對於動議或決議案 

草案之原文字句如有所滑删時，則該修正案 

應先付表決。 

第二十八條 

在原子能委員會提出之任何問題，經其 

認爲對於非原子能委員會會員國之聯合國任 

何會員國或任何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利益有特 

別關係時，該國得甲原子能委員會之決荬被 

邀參加討論該問題，但無投票權。原子能委 

員會爲蒐集情報起見，得邀請其他國家參加。 

非原子能委員會會員國;^代表，其全權 

證書一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定，卽得參加原子 

能委員會會議。 

第二十九條 

依照前條規定被邀參加原子能委員會討 

論之任何圃家得提出建議案及'$議案草案。 

此項建議案及、决議案草案須經原子能委員會 

—會員國代表請求始得付表決。 

第三十條 

原子能委員會得邀請其所詆爲適合之秘 

書處人員或其他人員供給情報，或襄助審査 

委員會職權園內之事項。 

-第七章法定出席人數曁投票 

第三十一條 

原子能委員會每一會員國應有一個投菓-

權。 

第三十二條 

原子能委員會任何會議以過半數代表爲 

其法定人數。' 

第三十三條 

原子能委員會所有' 决議應以其過半藪代 

表之可'决票表決之0 



第人章語文 

第三十四條 

中.英.法.俄及西班牙文同爲原子能 

委員會之正式語文，英法兩文爲應用語文。 

第三十五條 

以一湩應用語文發表之演辭應譯成另一 

種應用語文。 

第三十六條 

以其他三榑正式語文中任何一種螢表之 

演辭應譯成兩種應用語文。 

第三十七條 

代表得用正式語文以外之任何語文發表 

演辭，但須自備傅譯，譯成一種應用語文。 

秘書處馎譯員將演辭譯成另一種應用語文 

時，得本於第一種應用語文之譯文。 

第三十八條 

原子能委員會會議之速記紀錄應以兩種 

應用語文製成。《應用語文以外任何一種正 

式語文發表之演辭之速記紀錄，如經任何代 

表講求，應以原用語文製成之。 

第三十九條 

所有決議及其他重要文件均應迅速譯成 

各種正式語文備用。其他文件如經任何代表 

瑭求，應譁成一種或《"種正式語文備用。 

第四十條 

原子能委員會之各種文件，如經原子能 

委員會之決定，應以正式語文以外之任何語 

文發表之。 

第九章會議公開；紀錄 

第四十一條 

除原子能委員會另有決定外，委員會會 

議應公開舉行。 

第四十二條 

以不違背第四十四條之規定爲限，原子 

能委員會每次會議之速記紀錄至遅應於開會 

之次一工作日午前十時前以兩種應用語文製 

妥，以備原子能委,會內各代表曾及參加曾 

議之任何其他國家代表取用。關於以任何其 

他正式語文發表之演辭,其速記紀錄經依第 

三十八條之規定製成者，如有上述任何代表 

之請求，亦應同樣辦理。 

原子能委員會應'决定其非公開會議紀錄 

之分發範園。 

第四十三條 

凡曾參加會 i l國家之代表應於第四十二 

條所定期限屆満後兩工作日内將其對於速記 

紀錄所擬爲之更正通知祕書長0 

第四十四條 

原子能委員會得'决定將其非公開會遴之 

紀錄僅製就一 {9"。此項紀錄應由祕書長保管。 

凡曾參加會議國家之代表應於十日內將其對 

於此項紀錄所擬爲之更正通知祕書長。 

第四十五條 

更正一經請求，卽視爲業經認許；但主 

席認爲其關係重大，應交原子能委員會內代 

表審議者，不在此限<?遇此情形，原子能委 

員會內代表應於兩工作日內提出其意見。於 

此期限内如無反劐意見提出，卽應依照原請 

求更正紀錄。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二條所稱速記紀錄或第四"h四條 

所稱紀錄，倘於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所 

定時限内未經請求更正，或已依照第四十五 

條之規定更正者，均應視爲業經認許，此項 

速記紀錄應由主席簽署，作爲原子能委員會 

之正式紀錄。 

第四十七條 

原子能委員會公開會議之正式紀錄—及其 

附件應儘速以五種正式語文刊行。 

第四十八條 

每次非公開會議終結時，原子能委員會 

應經由祕書長發佈公報。 

四 



第四十九條 

凡曾參加非公開會IS之聯^"國代表應有 

隨時至祕書長辦公室參考該次會遘紀錄之 

權。原子能委員曾得隨時准許聯合國其他會 

員國之有權代表閲覽此項紀錄。 

第五十條 

秘書長應分期將截至該時止仍認爲機密 

之紀錄皮文件列表提送原子能委員會，至少 

毎年一次。以不違背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二 

十四日決遴案第二項甲款之規定爲限，原子 

能委員會應決定其中{-〗者可交聯國其他會 

員國公閱，何者可以公佈，何者仍應留作機 

附 則 

處理私人及非政府圑體 

來文暫行程序 

甲.鬮於私人及非政府面體所送有鬮原子 

能委員會之一切來文，應列表分送原子能委 

員會内各代表。 

乙.如經原子能委員會內任何代表請求， 

秘書處應將前項所稱來文中任何一件之賸本 

一份送交該代表。 

附件二 

關於國際法院受理非規約當事國訴 

-訟各項條件之規定(文件S/199) 

一.國際法院院長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致 

铋書長函 [原文：法文】 

荷蘭海牙國際法院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 

紐約聯合國铋書長李 

秘書長閣下： 

逕啓者，國際法院現正依據前常設圃際 

法院從事起草規則。鄙人須特別考廬究應公 

佈何種規定，始能使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五 

條第二節明切有效。 

桉照該款條文，"法院受理其他各國訴 

訟之條件，由安全理事會定之"。査前常設國 

際法院規約第三十五條中亦嘗有類似之規 

定。 

篛者，常設國際法院起草規則之際，卽 

貧促請國際聯合會行政院注意上述條款，其 

後該院於其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日之議決案 

中隨將常設國際法院受理非國聯會員國訟 

之條件予以規定。因之該法院乃能於其規則 

中訂立關於如何履行國聯行政院議決案所 

规定條件之條款。 

安全理事會對於法院規約第三十五條第 

二節之實施將取何種一般的或特殊的步驟， 

國際法院無由揣測。目前安全理事會對於此 

點旣未作決定，則法院於起草規則之際，除 

重行考盧此點或逕於規則內訂立條款之外， 

殊無他途可循。果爾逕行訂立條款，又恐有 

未臻妥善之^。 

以是鄙人謹代表國際法院致書閣下，請 

對此點加以注意。如安全理事會對於受理非 

规約當事國訴訟問题有所'决定，並靳賜知， 

無任企感！ 

( 簽 字 ) J . G . GUERRERO 

國際法院院長 

二.秘書長閼於國際法院院長來函之備忘錄 

[原文：英文】 

一. 國際法院院長之來函，係對法院規約三 

十五條第二節關於法院受理非規約當事國訴 

訟條件一點有所諮詢。此與非聯合國會員國 

加入爲法院規約當事國問题無關。憲章第九 

十三條第二節之條款對此事已有規定。 

二. 國際法院院長之來函，又曾提及國聯行 

政院按照前常設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五條所 

採之步驟。爲供安全理事會各代表之參考起 

見，茲將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七日國聯行政院 

逋過之,決案照錄如後： 

"(一）常設國際法院 l i依下列條件受 

理非國聯會員P或國聯盟約附件中未載 

明各國家之辨訟：此種國家曾爭先向法 

院書記官長備具聲明書，說明依照國聯 

五 


